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104年身心障礙智障選手資格認定檢測員講習會
實 施 計 畫
一、宗    旨：為加強了解身心障礙者智障運動員認定之方式及程序，建立
一致施測標準及篩選制度。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承辦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桌球體育運動協會。

五、講習時間：104年11月20日(星期五)至11月22日(星期日)，計3天。

六、講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教511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七、參加資格：
(一)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具國內外大學特殊教育、心理、社工專長，或熟悉測驗工具及現任、曾任相關工作者，均可報名參加。

(二)名額50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八、講習內容：
(一)講習內容計有認知能力、社會適應行為等測量工具專業知能課程及國內智能障礙運動員參賽資格鑑定等課程介紹。

(二)本次講習內容為基礎課程，學員必須全程參與，方可取得講習證明。
(三)聘請國內專家學者授課，講授相關檢測知識、規定及技能，增進學員資料判讀、分析及專業能力。
九、報名日期：
自即日起至104年11月3日（星期二）截止。（以郵戳為憑）
註：報名人數額滿將提前截止報名。
十、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每人新台幣500元。（請利用郵政劃撥至本會帳戶，並將劃撥單影印連同報名表寄送本會）

郵政劃撥：16788258號。

戶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二)報名地點：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台北市朱崙街20號1樓）

聯絡電話：（02）8771-1450。
傳真電話：（02）2778-2409。
聯絡人：盧素貞、吳郁瑄小姐。
十一、附則：
(一)講習期間茶水、午餐、講習資料及保險由本會提供（自行攜帶環保杯、環保餐具，以響應環保）；參加人員住宿、交通及相關費用請自行辦理；自行開車學員，請依相關規定繳交停車費用。

(二)報名後需全程參與，並配合依編號入座及隨堂點名措施，如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參加。

(三)因故無法參與者，請於104年11月12日（星期四）前告知本會連絡人。（02-8771-1450盧素貞、吳郁瑄小姐）
(四)所有課程以理論與實務操作方式進行，請配合課程需求，穿著合適服裝，並配戴學員證。
(五)講習開始後不接受現場報名，亦不得旁聽。

(六)通過本次【身心障礙智障選手資格認定檢測員講習會】取得講習證明者，方得參加本會後續辦理之進階講習。

(七)通過本會後續辦理之進階講習者，方得協助本會辦理各項特殊教育學生（選手）資格申請、鑑定工作。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之。
十三、本計畫經呈報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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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障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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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身心障礙智障選手資格認定檢測員講習會報名表

	姓名(正楷)
	
	1吋照片

浮貼處
(近期3個月內)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身分證號
	
	

	聯絡方式
	公：（  ）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地址：

	學    歷
	

	經    歷
	

	服務單位
	

	午    餐
	□葷     □素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
	一、中華民國殘障運動總會及其委託合作之機構，為提供本講習會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學員之共同利益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稽核事項，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永久處理及利用學員所提供之上列各項資料。
二、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下列權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
三、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講習會及影響各項相關權益。
四、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刪除前，本會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我已詳細閱讀上述內容並同意：                 (學員簽名)     

	附    註
	一、請詳閱實施計畫內容。(報名時須繳交報名費500元)

二、上述各欄位請詳實填寫、貼妥照片(缺任一欄位未填寫視為未完成報名)俾利作業。

三、本表填妥後，務請於104年11月3日（星期二）前逕至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台北市朱崙街20號1樓)，完成報名。

四、若報名額滿，將提前截止收件。


